
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754 次委員會議紀錄 

壹、時間：95 年 4 月 20 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 47 分 

貳、地點：中央聯合辦公大樓北棟本會 14 樓會議室 

參、主席：黃主任委員宗樂     （前）              紀錄：王性淵 

          柯委員菊           （後） 

肆、本會出席委員： 

黃主任委員宗樂 

余副主任委員朝權（請假） 

蔡委員讚雄 

柯委員菊 

張委員麗卿 

王委員文宇 

陳委員榮隆 

周委員雅淑（請假） 

黃委員美瑛 

伍、主委裁（指）示事項： 
有關荷蘭商皇家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其專利授權

行為，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案，本會業於本（95）年 4

月 20 日第 754 次委員會議作成決議，請第二處會同企劃處就案關

處分決議之事實、理由要點妥為彙整，並翻譯成英文後簽陳供參，

相關文字內容並請委員指導。 

陸、報告事項： 

報告案： 

一、第 753 次委員會議  主任委員裁(指)示事項暨決議提請確認

案。 

決定：確認。  

二、本會累計急要案件及專案研究辦理情形案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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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討論事項： 

審議案： 

一、有關荷蘭商皇家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其專利授權

行為，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案。 

決議：  

(一)修正通過。 

(二)被檢舉人荷蘭商‧皇家飛利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於

CD-R 專利技術授權合約要求被授權人提供「製造設

備清冊」及「書面銷售報告」之行為，為足以影響

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

規定。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，命其自處分書送達

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，併處新臺幣

600 萬元罰鍰。 

   （附註：本件業經最高行政法院 99 年度裁定第 2028

號確定全部撤銷） 

二、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廣達

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擬共同開發筆記型電腦組成部分之規格，

向本會申請聯合行為許可案。 

決議：  

(一)修正通過。 

(二)本案申請人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華碩電腦

股份有限公司及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等申請以開

發規格方式，重新劃分及定義筆記型電腦之組成部

分，共同開發筆記型電腦基座規格之聯合行為，經

評估具有降低成本、改良品質、增進消費者利益等

有益於整體經濟與公共利益之正面效益，依公平交

易法第 14 條第 1項但書規定予以許可；另為消弭本

聯合行為許可後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爭

之不利益，並確保本聯合行為所帶來之整體經濟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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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利益，依公平交易法第 15 條規定附加條件或負

擔如許可內容，許可期限為自許可決定書送達之次

日起至 98 年 4 月 19 日止。 

(三)許可決定書(稿)中「參與人」之用語均修正為「申

請人」，相關文字配合作調整。 

三、有關全統隔熱紙有限公司、美加龍隔熱紙有限公司、立誠汽

車玻璃有限公司及林秀英君(即嘉昱汽車百貨行)等 4 家銷售

隔熱紙廣告及店招，涉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及第 24 條

規定案。 

決議： 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被檢舉人美加龍隔熱紙有限公司於雜誌、商品型錄

及廣播等宣稱「美國頂級 」或「美國頂級

V-KOOL」及「台灣總代理」等字樣，就商品製造者

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

21 條第 1項規定。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，命其自

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述違法行為，

併處新臺幣 8 萬元罰鍰。 

(三)全統隔熱紙有限公司、立誠汽車玻璃有限公司及林

秀英 君(即嘉昱汽車百貨行)系爭行為，依現有事

證，尚難認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。 

四、關於本會主動調查 94 年下半年蔬果價格上漲是否涉有人為哄

抬情事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即本會主動調查 94 年下半年蔬果價格上漲

情事，依現有事證，尚難認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。 

五、有關荷商荷蘭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廣告 DM「2005 第二季卡友回

饋活動」載明「獨享 6 期免息，免手續費」購物分期優惠內

容被檢舉不實，涉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即被檢舉人系爭行為，依現有事證，尚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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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。  

六、有關重新檢討「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」案。 

決議：  

(一)修正通過，請依審議結果辦理後續法制作業事宜。 

(二)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第35條維持本會第685次委

員會議已通過之條文內容。 

臨時審議案： 

一、寰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不服行政院 94

年 3月 8日院臺訴字第 0940081009 號訴願決定提起行政訴訟

案，經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4 年度訴字第 01494 號判決，將原

處分部分撤銷案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即本案不提起上訴。  

捌、其他應行注意事項：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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